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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第一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2年及 111年 12月 31日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一、基金會沿革及設立宗旨 

財團法人第一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依教育部文教財團

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現已由財團法人法取代)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於

民國 88 年 4 月設立，設立基金新台幣五千萬元。截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法人登記證之財產總額為一億元。 

本基金會以從事文教公益事業為目的，依法辦理下列事項： 

(一)出版第一商業銀行叢書： 

1.獎勵國內財經、貿易及有關著作並出版之。 

2.譯述國外財經、貿易及有關著作並出版之。 

(二)設置獎助學金。 

(三)設置圖書館、捐助圖書。 

(四)獎助專題或特殊人才之出國研究。 

(五)舉辦學術演講會、專題研究會及文物展覽會。 

(六)辦理社會教育公益活動。 

(七)贊助文學、體育、音樂、舞蹈、美術、劇藝等文教活動。 

(八)其他符合本基金會設立目的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本基金會並得接受社會各界捐款代辦其指定之教育公益事業或紀念性獎(助)

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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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通過之程序  

本財務報告於民國 113 年 5 月 9 日經董事會通過後發布。  

三、會計政策變動  

首次採用新發布、修正後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影響  

自民國 112 年度起，本基金會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

號「金融工具」第二次修訂條文 (以下簡稱「 EAS15-2」)規定，主

要修正如下：  

1.  依據投資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及企業管理金融資產

之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

教育部教育基金會資訊網公告之會計項 (科 )目表帳列「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 )。  

2.  本基金會對於民國 111 年度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 號

「金融工具」第一次修訂條文 (以下簡稱「 EAS15-1」)之資訊，

及 EAS15-2 係採用不重編前期財務報表，對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並無重大影響。  

四、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說明如下。除另有說明

外，此等政策在所有報導期間一致地適用：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二 )編製基礎  

除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外，本財務報表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三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資產；資產不屬於流

動資產者為非流動資產：  

(1)因營業所產生之資產，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變現、

消耗或意圖出售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

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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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負債；負債不屬於流

動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  

(1)因營業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

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者。  

(3)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4)不能無條件延期至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

負債。  

(四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屬權益性質之投資係採交易日會計，於原始認列時，將金

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  

2.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以公允價值評價，且其價值變動列為

淨值調整項目。上市 /上櫃股票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公開市

場之收盤價為公允價值。  

(五 )收入費用  

收入應僅於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且該效益

能可靠衡量時認列。費用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

費用。  

(六 )會計估計  

本基金會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之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量、

評估與揭露，其中包含若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等假設

及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112年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活期存款 $ 7,516,648 $ 14,611,607 

  定期存款(註)  52,200,000  52,200,000 

合    計 $ 59,716,648 $ 66,811,607 

註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定期存款其中分別

$50,055,307 及 $50,055,307 認列於基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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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應收款 

  112年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銀行存款之應收利息 $ 38,101 $ 34,148 

七、其他流動資產 

  112年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留抵稅額 $ 2,930 $ 2,930 

八、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 

  112年 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上市公司股票 $ 49,944,693 $ 49,944,693 

  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63,303,453  56,393,500 

合    計 $ 113,248,146 $ 106,338,193 

九、應付費用 

  112年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勞   務   費 $ 41,600 $ 40,000 

十、登記財產 

本基金會於捐助章程中明訂登記財產暫訂為新臺幣二億元，由第一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截至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會帳列

 登記財產總額均為新臺幣一億元。 

十一、 所  得  稅 

(一) 依行政院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1.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2.當年

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

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且經主管機關查明同

意。」，符合前述規定者，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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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基金會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度收入分別為 $19,384,641 及

$19,389,298元，用於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分別為$26,477,247及

$18,765,849 元，占收入之比率分別為 137%及 97%，符合行政院發布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

八款之規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

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故本基金會民國 112年及 111

年度免納所得稅。 

十二、 關係人交易 

(一)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基金會之關係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第一金控) 

 本基金會主要捐助者之母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第一銀行) 

 本基金會主要捐助者 

其他關係人  本基金會主要捐助者之聯屬公司 

  本基金會之董事 

(二) 與關係人之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受贈收入 

  1 1 2 年 度  1 1 1 年 度 

第一銀行 $ 15,254,772 $ 14,776,910 

2.股利收入 

  1 1 2 年 度  1 1 1 年 度 

第一金控-現金股利 $ 3,210,209 $ 3,934,081 

3.銀行存款 (帳列於現金及約當現金及基金存款 )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年 12月 31日 

第一銀行 $ 59,716,648 $ 66,811,607 

民國 112年及 111年度自上述帳戶產生之利息收入為$919,560及

$63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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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收利息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年 12月 31日 

第一銀行 $ 38,101 $ 34,148 

5.會議費  

  1 1 2 年 度  1 1 1 年 度 

其他關係人 $ 99,000 $ 54,000 

 

6.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2年 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第一金控股票 $ 113,248,146 $ 106,338,193 

十三、 金融工具資訊揭露  

  112  年    12    月    31   日 

    帳 面 價 值     公 允 價 值     

非衍生工具    

資      產    

  公允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資產   $ 59,754,749  $ 59,754,74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3,248,146   113,248,146 

      

負      債    

公允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負債   $ 41,600  $ 41,600 

    

衍生工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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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31   日 

    帳 面 價 值     公 允 價 值     

非衍生工具    

資      產    

  公允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資產   $ 66,845,755  $ 66,845,75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6,338,193   106,338,193 

      

負      債      

  公允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負債   $ 40,000  $ 40,000    

      

衍生工具：無。  

 

本基金會估計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其他應收款、基金存款及應付費用等

金融商品，其到期日甚近或未來收付價格與帳面金額相

近，故以其資產負債表日之帳面金額估計其公允價值。  

(二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具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以市場價格

為公允價值。  

十四、 其他 

(一 )會計政策之變更，其理由及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無。  

(二 )債權人對於特定資產之權利  

  無。  

(三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無。  

(四 )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項  

無。  

(五 )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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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附表  

財團法人第一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財產清冊 

民國112年及111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動產 活期儲蓄存款 戶 2 7,516,648  

動產 定期存款 戶 1 52,200,000  

動產 股票 股 4,133,144 113,248,146  

不動產      

總計    172,964,794  

 

111年12月31日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動產 活期儲蓄存款 戶 2 14,611,607  

動產 定期存款 戶 1 52,200,000  

動產 股票 股 4,012,762 106,338,193  

不動產      

總計    173,149,800  

 


